臺北市104年度環境教育之河川教育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104年4月7日北市教體字第10433907900號函辦理。

貳、目標

一、經由領域教案分享活動，加深教師對河川教育教學的投入，擴大參與的領域層面。
二、藉由專題講座方式，增進教師編製相關河川教材能力與知能，實踐環境教育課程。

三、藉由實地探查體驗活動，增進愛鄉愛土愛河情懷，重視環境倫理，落實愛護與保護環境。

參、辦理單位
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二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

肆、實施策略

一、以河川教育為課程主軸，深入探討及學習其於相關領域之活化及運用，推廣環境教育之河川素材於領域之教學活動。

二、安排實地踏查、探索及體驗活動，讓教師實際接觸而了解與感動，進而確實推廣。
三、透過專業知識學習、教案設計分享、教師教學經驗分享、討論及戶外探查活動，提升教師對社區、學校鄰近水域進行活化教學。

伍、實施方式

  一、實施對象：

      (一)北市各校對河川教育教學有興趣之教師。

      (二)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小組。

      (三)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。

  二、實施時間：104年6月

  (一)第一場次：104年6月11日
  (二)第二場次：104年6月12日 

  (三)第三場次：104年6月17日
  三、實施地點：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(地址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知行路212號)及淡水河基隆河岸自然人文教學場域。
陸、活動課程表
一、第一場次(6/11)
	時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(講)人
	備註(地點)

	0830-0900
	報到
	李岳祥主任
	關渡國中

	0900-0915
	開幕式
	教育局長官

指導教授
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小組
趙瀅君校長
	

	0915-1045
	環境教育在健體領域的應用
	關渡國中健體領域
蕭宇廷組長
	

	1045-1100
	休息時間
	劉學禮主任
	

	1100-1210
	戶外踏查：淡水河左岸
	導覽人員
	自行車悠悠左岸鄉土行

	1210-1310
	午餐時間
	劉學禮主任
	新北市八里

	1340-1600
	戶外踏查：淡水河左岸

十三行博物館
	解說人員
	自行車十三行博物館巡禮


二、第二場次(6/12)
	時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(講)人
	備註(地點)

	0830-0900
	報到
	李岳祥主任
	關渡國中

	0900-0915
	開幕式
	教育局長官

指導教授
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小組
趙瀅君校長
	

	0915-1045
	專題講座
	臺北市立大學

吳美麗教授
	

	1100-1200
	參訪關渡國小海洋教育中心
	吳美麗教授
	關渡國小

	1215-1330
	午餐時間
	劉學禮主任
	關渡國中

	1330-1600
	戶外踏查：觀音山國家風景區
自然人文生態地質解說
	解說人員
	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
三、第三場次(6/17)
	時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(講)人
	備註(地點)

	0830-0900
	報到
	李岳祥主任
	關渡國中

	0900-0915
	開幕式
	教育局長官

指導教授
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小組
趙瀅君校長
	

	0915-1115
	專題講座
	師大張子超教授
	

	1115-1230
	午餐時間
	劉學禮主任
	

	1230-1600
	戶外踏查：
1.三腳渡碼頭( 基隆河、淡水河兩河交匯處)、天德宮
2.社子島公園

	解說人員
	基隆河右岸三腳渡碼頭(兩河交匯處)
社子島公園


肆、報名時間及方式

  一、自即日起至活動實施前3日報名截止，請教師自行至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進行網路報名。

  二、學員錄取名單分別於活動實施前2日公布於關渡國中網站，不另行通知；若確實因故無法參加，請儘速通知本校聯絡人以利進行人員遞補。

伍、注意事項

  一、經錄取學員，請各校務必完成校內薦派程序，單日全程參加研習者，核實核予6小時研習時數。

  二、關渡國中不提供車位，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蒞校。

  三、參加學員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，穿著輕便服裝並自備雨具。
四、活動聯絡人

臺北市立關渡國中許小媚組長(教學組)

電話：(02)28582527-21

E-mail：eliza8247@hotmail.com

陸、差假方式：承辦學校之工作人員於活動期間，均給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派代。

柒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支應 如附件一

捌、預期成效 

一、經由專家知能教授，豐富教師教學中融入河川教育之相關知能。

二、藉由教學設計分享方式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與互動交流。

三、經由共同討論對話，激勵教師專業知能分享與合作機制。

四、藉由實地體驗，促進教師實踐河川教育課程教學之行動力。
玖、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，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

拾、本計畫經陳報 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